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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具 否 定 意 见 涉 及 事 项 影 响 已 消 除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23]0011527 号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华科技）编制的《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

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佳华科技董事会的

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佳华科技董事会编制

的《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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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

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

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

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佳华科技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佳华科技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

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惠增强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泽斌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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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专项说明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2021 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22）

第 S00221 号）。本公司现就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消除说明

如下： 

一、 2021年度否定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现重

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一）专网通信业务事项 

佳华科技在决策开展专网通信相关新业务时，未执行充分有效的尽调工作，未对业务风

险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各职能部门在业务决策中未对业务链条涉及的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

的信用风险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质疑，未采取必要的风险应对措施，在风险评估活动和和应对

风险相关控制活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该重大缺陷导致佳华科技 2021 年度发生重大财务损

失，确认预期信用损失人民币 82,451,342.60 元，对佳华科技关键业绩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二）购买房产之交易 

如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2021 年 12 月 27 日，佳华科技之子公

司山东罗克佳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买方与卖方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并于 2021年 12 月 28 日支付购房首付款人民币 50,000,000.00元。《房

屋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买卖房屋标的的楼层位置、面积、价款等基本合同信息。对于该等缺

乏合同基本要素的异常合同，佳华科技相关职能部门和管理层在合同审批和签署时未进行必

要和合理的质疑，表明佳华科技相关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存在重大缺陷。 

二、关于否定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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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 2021 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否定意见中的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进行了整改，针对上述内控缺陷制定了《客户管理制度》，修订了《合同管理办法》以

及《采购管理控制程序》，对内控程序重要节点进行了梳理，并制定了新的控制程序，公司

内审部门代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内控制度有效性验收，经测试，未发现重大内控缺陷，内控

重大缺陷已消除，公司实施了以下消除程序： 

（1）公司对供应商准入资格重新进行了梳理，完善了供应商准入的条件、评审流程及

佐证的必要资料，通过对供应商的资质、规模、价格以及综合实力进行审核，综合评估供应

商的履约能力，严格执行商务评选与技术评选。 

（2）公司加强对客户的信用管理，通过对客户的业务情况、资金情况及法律纠纷综合

判断客户资信，公司制定并发布了《客户管理制度》，明确客户评价节点及评分标准，针对

不同的客户制定不同的授信原则，防范信用风险。 

（3）公司按业务类型将合同分类管理，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对合同评审流程进行

梳理、修订和完善，分别制定了对应的审批流程，新的合同评审流程明确了各节点的审批权

限。对审核过程中被初步判定为风险较大的合同需上升到总经理办公会进行集体表决。 

（4）公司于 2022 年 7 月重新调整组织架构，将原来归属于总经办的法务相关职能剥

离，单独设立法律合规中心，全面负责公司法务相关事务，开展合同管理、合规治理、纠纷

处理、争议处理、诉讼等相关工作，以规避公司潜在法律风险。 

基于上述整改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述事

项影响已经消除。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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